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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

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中投证券”或“本财务顾问”）接受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

天集团”或“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委托，担任本次恒天集团增持中国服装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服装”）股份的财务顾问，就其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有关内容出具核查意见。 

本财务顾问是按照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

精神，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在认真审阅相关资料和充分了解本次权益

变动的基础上，发表财务顾问意见，旨在就本次收购做出独立、客观和公正的评

价，以供广大投资者及有关各方参考。并在此特作如下声明： 

1、本核查意见所依据的文件、资料由恒天集团及参与方提供。恒天集团及

参与方已向本财务顾问保证，其所提供的出具本核查意见所依据的所有文件和材

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不存在任何重大遗漏、虚假记载或误导性陈述，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 

2、本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履行尽职调查义务，有充分理由确信所发表的专

业意见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申报文件的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3、本财务顾问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本财务顾问报告不构成对本次权益变

动各方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财务顾问报告所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而产

生的风险，本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4、本财务顾问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恒天集团出具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以及有关此次权益变动各方发布的相关公告。 

5、本财务顾问与本次权益变动各方当事人均无任何利益关系，就本次详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所发表的核查意见是完全独立进行的。 

6、在担任财务顾问期间，本财务顾问执行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及内部防火墙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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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核查意见中，除非特别说明，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恒天集团、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服装、上市公司 指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收购、本次增持 指
恒天集团协议收购汉帛（中国）有限公司中

国服装 25970669 股的行为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财务顾问 指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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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核查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分为十二个部分，分别为释

义、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权益变动方式、信息披露义务

人资金来源、后续计划、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恒天集团的财务资料、其他重大事项与备

查文件。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的权益变动报告书所披露的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要求。 

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目的的核查 

收购人本次增持中国服装旨在进一步增强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力，支持中国服

装做大做强，提升产业档次，拓展恒天集团的产业空间。 

本财务顾问在尽职调查中对恒天集团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进行了了解。本财

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目的未与现行法律法规相违背，对恒

天集团本次权益变动目的的描述，本财务顾问认为是可信的。 

三、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的核查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99 号 
法定代表人 刘海涛 
注册资本 人民币 267,987.60 万元 
注册号码 100000000008889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 
纺织机械成套设备和零配件、其他机械设备和电子设备生产、

销售；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咨询；纺织品、

纺织原辅材料、化工材料、木材、服装材料、汽车配件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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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营和代理土产畜产品、纺织服装、轻工业品、五金产品、化

工产品、运输工具、机械进出口业务（国家规定的专营进出口

商品和国家禁止的商品等特殊商品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

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以上国家有专项专

营规定的除外）；承办国内展览和展销会；主办境内外经济技

术展览 
经营期限 永久存续 
税务登记证号码 110108100008886 
股东名称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99 号 
邮  编 100020 
联系电话 （010）65838020 
传  真 （010）65813211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恒天集团 2007 年、2008 年财务数据已经华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

具的寅会【2008】1052 号、寅会【2009】1153 号审计报告审计，2009 年财务数

据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天职京审字[2010]1445-1号审计报告

审计： 

指标 2009 年 2008 年 2007 年 

总资产（元） 23,076,845,897.62 18,274,116,589.16 18,865,569,934.97

净资产（元） 8,354,612,272.39 6,643,475,233.42 6,121,208,644.96

主营业务收入（元） 15,458,197,455.49 12,546,018,001.44 16,336,577,597.57

净利润（元） 248,508,044.54 35,377,567.80 273,789,222.11

净资产收益率 2.97% 0.53% 4.47%

资产负债率 63.79% 63.65% 67.55%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恒天集团资产规模较大，财务状况良好，盈利能

力较强，具备收购上市公司的实力。 

（三）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具备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的管理能力的核查 

恒天集团是中国服装的第一大股东，其管理层长期从事企业管理工作，拥有

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熟悉证券市场相关法律法规。 

本财务顾问认为：恒天集团具备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的管理能力。 

（四）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存在不良诚信记录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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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资料，信息披露义务人具有良好的诚信记录，最

近五年以来未曾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亦未

曾涉及与经济纠纷相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五）对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的核查 

根据恒天集团出具的承诺函，本财务顾问认为：恒天集团不存在负有到期未

清偿的且处于持续状态的数额较大的债务的情形；最近五年没有重大违法行为或

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最近五年没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即，恒天集团

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也没有其他不得收购上市

公司的情形。 

四、对信息披露义务人进行证券市场化规范运作辅导的情况 

恒天集团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等主要负责人如下：  

姓  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居留权 身份证号 

张  杰 董事长 中国 北京 无 110101196107034118

周明臣 外部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11010819410309571x

任传俊 外部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321019194410257532

王振候 外部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211002431227291

高世星 外部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220104194510171513

陈天立 外部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530102194507071132

刘海涛 董事、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410105196411113810

杨永元 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110105195108181815

孙力实 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110108620306604

颜甫全 总会计师 中国 北京 无 430403196309080036

贺凤仙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110108195308165464

叶茂新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142401196209020634

刘  红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420500195901252319

胡  克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11010519600714223x

李晓红 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130702196611170314

石廷洪 董事会秘书 中国 北京 无 13070519620920153x

恒天集团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不设监事会，监事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派驻。 

经核查，并经恒天集团出具说明确认，恒天集团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名单、身份证明文件披露充分、完整；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未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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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亦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本财务顾问已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信息披

露义务人进行了证券市场规范化运作的必要辅导，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已经较为熟悉与证券市场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

定，充分了解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本财务顾问将继续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法履行报告、公告和其他法定义

务。 

五、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股权控制关系的核查 

恒天集团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全资所属且直接管理的国有独

资有限责任公司，其股权结构图如下：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恒天集团在权益变动报告中对公司的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其股权控制关系披露充分、完整。 

六、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收购资金来源及其合法性的核查 

根据恒天集团提供的财务报告，截至2009年12月31日，恒天集团的总资产为 

23,076,845,897.62 元 ， 所 有 者 权 益 为 8,354,612,272.39 元 ， 货 币 资 金 为

3,749,805,476.90元，具备收购能力。 

就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恒天集团做出声明：恒天集团现金流充裕，完全有

足够能力支付本次收购款项，收购资金不是任何第三方的委托资金，未直接或间

接来源于中国服装及其关联方，亦不存在利用即将收购的上市公司股份向银行进

行质押而取得贷款用作收购资金的情形。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恒天集团具有较强的资产实力、资产较为优良，

有能力以自有资金和自有资产支付本次收购所需的全部价款，其来源合法。恒天

集团也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 

100%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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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已经履行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程序的

核查 

本次权益变动履行的相关程序如下： 

1、恒天集团董事会于2010年7月7日做出决议（恒天董决字【2010】09号），

决定增持中国服装10.06%股权。恒天集团决定受让汉帛（中国）有限公司持有中

国服装10.06%股权，共计25,970,669股股份。 

2、2010年7月28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恒天集团与汉帛（中国）有限公司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汉帛（中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中国服装10.06%的股权转

让给恒天集团。 

本财务顾问认为，恒天集团本次受让中国服装股份已履行了必要的授权和批

准程序。 

八、对过渡期间保持上市公司稳定性安排的核查 

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权益变动前，恒天集团已持有中国服装19.23%股权并

为中国服装第一大股东。恒天集团持续依法在公司章程的框架下行使股东权利，

因此不需要过渡期间保持上市公司稳定性的安排。本次权益变动后，恒天集团不

排除依据后续计划，依法对公司进行部分调整和安排的可能性。 

九、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后续计划的核查分析 

本财务顾问就本次权益变动后的后续计划向恒天集团主要负责人员进行了

询问，并经恒天集团出具说明文件确认，具体情况如下： 

1、后续持股计划 

恒天集团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可能会继续增加或减持其在上市公司拥有

权益的计划。若在未来拟进一步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恒天集团将严格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执行相关批准程序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主营业务调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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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天集团在未来 12 个月内可能存在调整中国服装主营业务的计划。恒天集

团将在中国服装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框架下根据必要性、有利性、合法性的原则

对公司主营业务进行改变或作重大调整，并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

法执行相关批准程序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资产重组计划 

恒天集团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对中国服装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

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亦不排除对中国服装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

计划。若有可能的资产重组情况发生，恒天集团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依法执行相关批准程序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本次收购完成后，因中国服装股东发生变动，在未来 12 个月内恒天集团有

对中国服装董事、监事或高管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恒天集团没有与中国服装的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其未来任职安排达成某种协议或者默契。 

5、组织结构调整计划 

恒天集团在未来 12 个月不排除对上市公司现有组织结构进行调整的可能。

若进行上述调整，恒天集团将在中国服装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框架下根据必要

性、有利性、合法性的原则对上市公司提议此类计划。 

6、公司章程修改计划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因中国服装股东发生变动，恒天集团将根据实际需要

并按照法定程序对中国服装现有章程进行相应修改。 

7、现有员工聘用调整计划 

恒天集团在未来 12 个月内没有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情况进行重大变动

的计划。 

8、分红政策调整计划 

恒天集团在未来12个月内没有对上市公司现有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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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其他重大计划或安排 

截至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权益变动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恒天集

团不存在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后续计划有利于稳定上市

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不会对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十、对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影响的核查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恒天集团将继续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服装章程的

规定行使股东的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为确保中国服装具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

构和独立的经营能力，恒天集团承诺将继续保持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人员独立、财

务独立、机构独立、业务独立、资产独立、完整。因此本次权益变动将不会影响

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十一、对在收购标的上设定其他权利，在收购价款之外作出其他

补偿安排的核查 

（一）对收购标的上设定其他权利的核查 

经核查，出让人目前持有的拟转让股份质押给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2010

年  月  日，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出具《承诺书》，承诺：在汉帛与恒天集团

达成关于转让中国服装 25,970,669 股股份的合法有效的协议生效后 10 日内，解

除对 25,970,669 股股份的质押。 

本次拟转让的股份，除前述披露的质押外，不存在其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二）对在收购价款之外作出其他补偿安排的核查  

经核查，恒天集团与出让方没有在股份（权）转让协议设定的价格条款之外

做出其他补偿安排。 

十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的业务是否存在同业竞争、

关联交易的核查 

经核查，恒天集团的主营业务为纺织机械、纺织贸易、新型纺织材料、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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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投资及载货汽车业务。 

本次收购完成后，为避免产生同业竞争，恒天集团作为中国服装第一大股东

承诺： 

本次增持完成后，恒天集团仍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同业竞争的监管要求，避免与中国服装的同业

竞争，以支持其扩张和发展。 

经核查，恒天集团与中国服装之间未来可能存在关联交易。为规范将来可能

产生的关联交易，恒天集团承诺： 

本次增持完成后，恒天集团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中国服装的关联交易。若有

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恒天集团与上市公司将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并

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中

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事宜，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的合法权益。  

十三、对信息义务披露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的核查 

经核查，恒天集团与上市公司之间重大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担保情况：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恒天集团累计为中国服装及其下属机

构提供担保 21100 万元。具体如下： 

被担保单位 年初数 期末数 授信（贷款）银行 授信（贷款）期限 

1,907 340 工行朝阳支行 2010/2/4-2010/8/3 

3,260 3,260 工行朝阳支行 2010/7/12-2011/1/11 

3,000 3,000 浦发建国路支行 2010/7/15—2011/7/14

2,500 2,500 华夏总行 09/10/14-10/10/14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5,000 5,000 北京银行 09/8/13-11/8/13 

小     计 15,667 14,100     

1,500 中国银行上海浦东分行 09/12/4-10/12/3 

3,000 1,500 中国银行上海浦东分行 09/12/16-10/12/15 

1,000 招商银行上海静安寺支行 09/11/12-10/11/11 

中纺联合进出口股份有限

公司 

4,000

1,000 招商银行上海静安寺支行 09/11/26-10/11/25 



12 

1,200 招商银行上海静安寺支行 09/12/23-10/12/1 

800 招商银行上海静安寺支行 09/12/17-10/12/16 

小      计 7,000 7,000    

合计 22,667 21,100    

2、除上述已披露的情况外，恒天集团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与上

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未发生其他合计金额高于 3000 万元或者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

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5%以上的交易。 

经核查，恒天集团及其主要负责人在报告日前24个月内，与下列当事人没有

发生以下交易： 

1、没有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合计金额超过人民

币5万元以上的交易。 

2、没有对拟更换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者存在其他

任何类似安排。 

3、没有在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或

者安排。 

十四、对上市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是否存在

未清偿对上市公司的负债、未解除上市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

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的核查 

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权益变动为恒天集团对中国服装的增持，权益变动前

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因此不存在上市公司原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未清偿对上市公司的负债、未解除上市公司为其负债

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问题。 

十五、关于是否能够按照收购办法第50条提供文件的核查意见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恒天集团提供了有关人员的身份证明文件、关于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的说明文件、关于最近5年诚信记录的说明文件以及持有其

他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股份的说明文件等。经核查，恒天集团能够按照《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第50条的要求提供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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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财务顾问意见 

本财务顾问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的内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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